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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能力對應表 

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 學生基本能力指標 

1. 培養俄國文學、語言學與文化學等領域之高級專業

人才； 

2. 培養俄語翻譯、研究、教學、管理工作等才德兼備

之專業人才。 

 

具備高階之俄語能力。 培養俄文論文寫作能力 

培養學術俄語表達能力 

掌握相關專業領域之各項重要

理論與議題。 

培養俄語語言學之專業知能 

培養俄國文學之專業知能 

培養俄國文化學或翻譯學之專業知能。 

具備獨立研究以及解決各項專

業議題的能力。 

培養專業研究知能 

培養俄語語言學或文學之研究能力 

具備多元思考與國際視野。 參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

參與國內外其他學術活動 

 

※ 經   101   年   11   月  2   日     系務         會議修改通過 

  

 

系所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□學士班 
■碩士班    
博士班 


